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專業獎章頒發作業要點
98年5月6日工程人字第09800194230號函訂定
103年6月6日工程人字第10300191270號函修正
109年11月11日工程人字第1090500495號函修正
111年5月27日工程人字第1110500261號函修正
114年7月8日工程人字第1140500245號函修正
1、 行政公共工程委員會（以下簡稱本會）為使公共工程專業獎章（以下簡稱本獎章）之頒給作業慎重、客觀、公正，特訂定本要點。
2、 本獎章分公教人員、非公教人員二類，分別請頒。
3、 本獎章事蹟之認定基準如下：
(一) 符合本會專業獎章頒給辦法第二條各款情形之一者，得請頒本獎章。(二) 本獎章初次請頒以三等為原則。但其社會地位或功績特著者，得依其
具體事蹟，經審核後提高頒給等級。
(三) 從事公共建設相關業務相當年資以上，並有特殊貢獻或功績者，得依
下列原則頒給本獎章：
１、年資十年以上，頒給三等。
２、年資十五年以上，頒給二等。
３、年資二十五年以上，頒給一等。
(四) 曾獲頒本獎章三等或二等，持續推動公共建設相關業務滿三年，並著
有績效者，得因積功晉等。
4、 最近三年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受理本獎章之請頒：
(一) 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。
(二) 公教人員曾受懲戒處分、彈劾、糾舉或平時考核申誡以上之處分。
5、 本獎章請頒之程序如下：
(一) 本獎章之頒給每年辦理一次。但得視特殊需要不定期辦理。
(二) 本會於每年六月底前函請各機關、團體，於七月ㄧ日起至八月三十一日止，填具請頒本獎章事實表一式二份及檢附相關證明文件，並由推
薦機關、團體查填最近三年有無發生工安事件或違背工程倫理等情事(如附表)，向本會推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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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三) 本會就各機關（構）之公教人員或民間團體之非公教人員或外國人，認有符合請頒事蹟者，得主動填具請頒本獎章事實表一式二份及檢附
相關證明文件，並查填最近三年有無發生工安事件或違背工程倫理等
情事(如附表)，予以推薦。
6、 本獎章之審查作業如下：
(一) 初審：本會受理推薦後，由本會業務相關單位於每年九月底前完成書
面審查。
(二) 複審：每年十月底前，由本會召開複審委員會，就請頒本獎章事實表之事蹟予以審查及評定等級，必要時得邀請推薦單位列席說明；經半
數以上委員出席，出席委員超過三分之二審查通過後，評選出入選者，並報請主任委員核定之。
7、 複審委員會置委員九人至十一人，除本會副主任委員二人及主任秘書
為當然委員外，其餘委員由本會主任委員就相關機關人員、學者及專家聘兼之。
8、 本獎章每年受獎人數原則為一人至三人。但委員會得視推薦人選之貢
獻度，酌增名額或從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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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
	最近三年有無發生工安事件或違背工程倫理情事查證表

	服務
機關
( 公
教人
員)
	查證事項(請勾選)
	查證
說明
	查證單位
蓋章
	查證
時間

	
	一、最近三年所督導、主持、規劃或執行之公共工程有無
發生工安事件
□無□有，請勾選發生職業災害情形：
□發生死亡災害。
□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三人以上。
□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一人以上，且需住院治療。□發生其他經職業安全衛生法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
告應通報之災害。
□職業災害輕微，未達重大職業災害通報標準。
二、最近三年所督導、主持、規劃或執行之公共工程有無
違背工程倫理情事
□無□有，請勾選以下情形：
□受懲戒法院判決懲戒或相關懲處。
□違反採購人員倫理準則並受相關處置。
三、最近三年有無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、
受懲戒處分、彈劾、糾舉或平時考核申誡以上之處分
□無□有
	(最近三年
所督導、主
持、規劃或
執行之公共工程如有發生工安事件或
違背工程
倫 理 情
事，請檢附
相關佐證
資料，並就受頒人員責任歸屬關聯性、擔
任職務責
任範圍情
形詳予說明。)
	
	

	推薦
主管
機
關、
團體
( 非
公教
人
員、
外國
人)
	查證事項(請勾選)
	查證
說明
	查證單位
蓋章
	查證
時間

	
	一、最近三年所督導、主持、規劃或執行之公共工程有無
發生工安事件
□無□有，請勾選發生職業災害情形：
□發生死亡災害。
□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三人以上。
□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一人以上，且需住院治療。
□發生其他經職業安全衛生法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
告應通報之災害。
□職業災害輕微，未達重大職業災害通報標準。
二、最近三年所督導、主持、規劃或執行之公共工程有無
違背工程倫理情事
□無□有，請勾選以下情形：
□執業技師受技師懲戒委員會處分。
□開業建築師受建築師懲戒委員會處分。
□專任工程人員受營造業審議委員會處分。
三、最近三年有無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
□無□有
	(最近三年
所督導、主持、規劃或
執行之公共工程如有發生工安事件或
違背工程倫 理 情事，請檢附
相關佐證
資料，並就受頒人員責任歸屬關聯性、擔任職務責
任範圍情形詳予說明。)
	
	

	備註
	



